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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在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不少建议希望给予
稿酬所得进一步减税优惠。

为回应社会关切，此次决定草案在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部分调整明确，劳
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拟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
余额为收入额。在此基础上，稿酬所得的
收入额再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相当于打
了五六折。

我国现行个税法对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
过 4000元的，减除费用 800元；4000元以
上的，减除收入额 20％的费用，其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并适用 20％的税率。其

中，在此基础上，税法规定对稿酬所得按
应纳税额减征30％，相当于实际适用14％
的税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
青说，草案一审稿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
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直接纳入综合
所得，不再单独享受费用扣除。此次决定
草案作了调整，考虑到纳税人取得稿酬所
得等上述收入也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费用，
将原税制的费用扣除标准平移到新税制，
有利于税制的平稳过渡。在此基础上，
稿酬所得在计算收入额时再享受七折优
惠，也是充分考虑了出版或发表作品需
要一定时间的特殊性，调整是为了让税
制更合理。据新华社

对纳税人而言，缴纳个税最期盼每
月能多些减税。各方意见中，有不少声
音希望在一审稿基础上，“起征点”还能
再提高点。

和一审稿草案相比，决定草案显
示，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
常说的“起征点”仍拟按每年 6万元（每
月5000元）计算。

每月 5000元标准从何而来？如何
看待此次“起征点”上调？

据介绍，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主要
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水平、
劳动力负担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三大要素测算。5000元涵盖了2018年基
本消费支出，还考虑了一定的前瞻性。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修正
案草案一审稿作说明时曾指出，每年 6
万元的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
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
一定前瞻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
研究室主任张斌说，此次税法修正的减
税措施包含 3方面：一是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从每月 3500元提至 5000元，这一
扣除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从减税效应来
看，标准越高则适用较高税率的高收入
群体减税额越大；二是低税率适用的税
率级距扩大，减税效应更有针对性；三
是首次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他指出，应综合分析减税效应，而不
是仅仅盯在“起征点”上。“个税改革目的
是要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让低收入者少
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税负才更公平。”

“此次修法迈出我国个税转向综合
征税的重要一步，给工薪阶层减负的关
键要素不再只是‘起征点’。”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刘怡也表示，根据
草案，“起征点”提高的同时，引入教育、
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专项附加扣除，并
扩大适用低税率范围。几项措施综合
施策，给普通工薪阶层带来的减负力度
远超单纯上调“起征点”。

记者以月入1万元测算，扣除3500
元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按2000元左右扣
除“三险一金”专项扣除和法律规定的其
他扣除费用，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
下，现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345元个税。

改革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至每
月5000元，“三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
留的同时，低档税率级距拉大，纳税人只
需缴纳90元，降幅超过70％。如果加上
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扣除额实际
高于每月5000元，减负力度会更大。

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
的，此次不调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
征点”问题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
范围、完善费用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
改革进程统筹考虑。

专项附加扣除，这个看似专业的术语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也是个税法第七次大
修的一个亮点。

根据草案一审稿，今后计算个税，在
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等
专项扣除外，还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决定草案将社会
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入专项
附加扣除范围。为更好维护法律权威，还
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具体范围、标准和实
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综合多
方意见后表示，允许赡养老人支出税前扣
除，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
工薪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老人负
担较重等实际情况。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说，把养老
负担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不仅考虑了个人
负担的差异性和税制公平，还有利于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现实中，有的人以工作
忙、时间少、负担重等理由，孝老敬老不
够，增加这一专项附加扣除后，为人子女
也多了一份不能推托的义务和责任。

据了解，
为更好地发挥
个税调节收入
分配作用，很
多国家在征收
个税时都引入
类似的扣除。

此次个税
法大修无疑是
我国第一次在
个税中引入专
项附加扣除概
念，相比政策本身，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具
体如何落地更受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万甫说，草案将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在
税法中明确，体现了税收要素法定的精神。
下一步应通过法律授权，在实施条例中尽早
明确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具体范围和标准，
确保税法更规范公平，真正惠及百姓。

目前相关部门正抓紧完善细化政策，
初步考虑在标准制定上要适当考虑地区差
异因素，但公平起见，将主要采取限额或定
额扣除办法，而非据实扣除，并在政策设计
上尽量考虑今后个体报税的便利化，尽量
减少单一收入来源的纳税人自主申报。

13万多条意见中，有不少关注修改后
的个税税率，其中45％的最高税率是否下
调也成为意见焦点之一。有声音认为最
高税率偏高，不利于高端人才引进，甚至
反而强化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动机，典型
方式就是“钱在企业，少拿工资”。

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
内容，维持3％~45％的新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着
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调节力度，这个税率
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中
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朱青说，考虑到
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系数，决定草案
维持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体现了国
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

朱青介绍，目前国际上个人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边际税率比我国低的国家
有，但高的也有。如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
35个成员国中，个税最高税率高于或与我

国水平持平的就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法
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

朱青认为，关键是一个国家应依据本
国国情，按照自己对公平和效率的偏好合
理确定最高边际税率，让税收的公平与效
率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历经此次修法，个税的部分税率级距
进一步优化调整，决定草案拟扩大 3％、
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 25％
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
率级距不变。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税率级
距调整后，绝大多数按月领工资的纳税人，
实际税负都会下降。收入越少的减税幅度
越大；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小，但实际减
的钱并不少。对部分高收入人群，工薪所
得往往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关键要采取
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维持一定的税
收调节力度，进而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专项附加扣除细则抓紧制定中

45％最高税率维持不变：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

拟增加稿酬所得等项目的费用扣除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提请
2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该决定
拟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但
部分减税政策拟于2018年 10
月1日起先行实施。

“一次修法，两步到位”。根
据决定草案，决定拟于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拟自2018年10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先
将工资、薪金所得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提高至每月5000元，并适
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
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先行适用新的经营所得税率。

“起征点”每月5000元：
综合多项因素

起征点调至每月5000元不变
新个税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部分减税政策于10月1日起先行实施
拟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收入综合计税，赡养老人支出可扣除


